
 

  
 

時間：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實踐路十二號(本公司餐廳)。 

出席：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共計69,243,821股(含以電子方式出 

      席行使表決權38,526,278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20,251,068 

      股(已扣除依公司法179條規定無表決權數1,000,000股)之57.58%。 

出席董事：焦佑衡、邱郁盛(視訊)。 

出席獨立董事：陳惠周、張碧蘭(視訊) 、朱文元(視訊)。 

列席：總經理劉貞佑(視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以隆會計師(視訊 

       )、法務楊坤霖律師(視訊)、公司治理主管黃伯彰經理。 

主席：焦佑衡董事長                         記錄：黃伯彰 

宣佈開會：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20,251,068股(已扣除公司法第179條 

          規定無表決權股份1,000,000股)。截至上午九時三十分止，已出 

          席股東股份總數為69,243,821股(含親自出席10,590,624股、委託 

          出席20,126,919股及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38,526,278股 

          )，已逾法定開會數額，依法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鑒察。 
二、民國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三），敬請  鑒察。 
三、民國一一○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民國一一○年度員工酬勞 

    為新台幣(以下同)21,422,821 元、董監事酬勞為 7,892,618 元，全數以 

    現金發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總額與一一○年度認列費用估計數並無差 

    異，敬請  鑑察。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四、其他報告事項。 

    (一)股東提案受理情形報告：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公告受理期間及處 

所後，於受理期間一一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止，並 

無持股 1%以上股東提案。 

    (二)本公司對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鑒察。 

    (三)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五），敬請  鑒察。 

    (四)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六），敬請  鑒察。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請參閱附件七），敬請  鑒察 

        。 

    (六)本公司公司治理相關規章修訂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八~九），敬請 

          鑒察。 

 
承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謹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 

        認。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業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另併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以隆 

    會計師及姚勝雄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竣 

    事。 

二、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承認 

        權數共計 68,633,487 權，反對權數 4,245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606,089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1%，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謹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500,402,322 元，擬具盈 

        餘分派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451,686,090   

本期稅後純益       500,402,322 

減：提列法定公積 10%        50,040,232   

累計可分配盈餘 902,048,18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150,313,835 每股 1.25 元(註)

期末未分配盈餘 751,734,345   

註:截至民國 111年 4月 18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為 120,251,068 股(已扣除庫藏股票1,000,000 股) 

   

  二、現金股利之分派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 

        計數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三、現金股利分派基準日及發放日等一切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長另行訂定之。 

    四、股利分派嗣後如因流通在外股份總額發生變動，致影響每股可配發 

        金額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按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份總 

        額調整之。 

    五、本案業經一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審議通過，並送交審計委員 

        會查核峻事。 

    六、敬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承認 

        權數共計 68,628,489 權，反對權數 8,240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607,092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1%，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案通過。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董事長：焦佑衡      總經理：劉貞佑     會計主管：黃伯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一、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之方式更具彈性，依據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第 1項之規定，於本公司章程明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股東會，爰修正公司章程第 12條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承認 

        權數共計 68,629,153 權，反對權數 8,257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606,411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1%，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3月 7日金管證交字第 1110133385 

        號函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111年 1月 28日證期(發)字 

        第 1110380465 號函辦理。 

    二、配合公司法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實 

        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一及附件十二。 

四、敬請  決議。  

決  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承認 

        權數共計 68,631,450 權，反對權數 6,259 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606,112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1%，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無。 

 
 散會：當日上午九時五十三分，主席宣佈散會。



附 件 一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首先謹代表本公司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感謝各位股東對於台灣精星長 

期的支持與愛護。茲謹將民國 110 年度營運成果及民國 111 年度營運計劃， 

報告如下: 

一、民國 110 年度營運成果： 

        民國 110 年度，世界各地持續受新冠肺炎變種病毒影響，各國在解 

    封與管制間不斷擺盪，造成了貨運塞港、電子元器件及關鍵零組件間供 

    需失衡…等種種挑戰。另一方面，各國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大力提倡 

    永續發展、節能減碳…等政策，這也促使綠能產業在今年有明顯的發展 

    。 

        大陸新能源車市受惠於政府政策及產業發展的趨勢，新能源車占大 

    陸整體車市已進入甜蜜點。我司深耕產業多年，今年受惠於大陸新能源 

    車產業發展，車用產品明顯增長。另一主要營收占比工控產品，亦受惠 

    於大陸基礎建設需求及客戶全球佈局擴大，相關營收亦較前一年度大幅 

    提升。雖有疫情、長短料等因素干擾，仍順利達成保供使命。 

        台灣廠方面，於去年初步獲得轉型的成果，在新客戶的導入、工廠 

    降本增效下有明顯改善，營業淨利小賺，擺脫近幾年的虧損狀態。 

        綜合前述，民國 110 年度營收及獲利較前一年度大幅提升，且為本 

    公司上櫃(民國 94 年)以來獲利最佳的一年。 

        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全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以下同)45.13 億元， 

    較前一年度 29.39 億元，增加 53.5%；母公司個體營收為 3.99 億元， 

    較前一年度 3.63 億元增加 9.9%。在獲利方面，民國 110 年度，全年合 

    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5.00 億元，較前一年的 2.08 億元，成長 140.8% 

    ，EPS 每股基本盈餘為 4.16 元。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民國 110 年度合併損益 
幣別：除每股盈餘外，其餘係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0 年 109 年 差異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4,512,644 100% 2,939,214 100% 1,573,430 53.5%

營業成本 3,454,791 76.6% 2,329,896 79.3% 1,124,895 48.3%

營業毛利 1,057,853 23.4% 609,318 20.7% 448,535 73.6%

營業費用 440,459 9.8% 363,640 12.4% 76,819 21.1%

營業利益 617,394 13.7% 245,678 8.4% 371,716 151.3%

營業外收支淨額 14,375 0.3% 14,335 0.5% 40 0.3%

稅前淨利 631,769 14.0% 260,013 8.8% 371,756 143.0%

所得稅費用 131,367 2.9% 52,232 1.8% 79,135 151.5%

合併後淨利 500,402 11.1% 207,781 7.1% 292,621 140.8%

EPS(單位：元) 4.16 1.73 2.43 

        

2.合併報表財務比率  

               年 度  
  分析項目         民國 110 年 民國 109 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 44.4% 41.3%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87.7% 176.6%

速動比率(%) 159.6% 136.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2.4% 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7% 10.2%

純益率(%) 11.1% 7.1%

   (二)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致力於 SMT 生產製程之改善、先進製程的開發及導入、持續 

        網羅優秀人才以提升軟硬體技術研發人員之素質及能力，藉此以提 

        升關鍵技術之製造能力，民國 110 年度研究發展成果，茲羅列如下 

        ： 

        1.針對客戶專案開發全製程自動化生產線。 

        2.持續進行在軟體著作權、發明專利及實用新型專利等專利智慧財 

          產權的申請。110 年共申報實用新型專利共 10項，發明專利 1 項 

  （其中 9 項實用新型已完成評核，待取得證書）。 



二、民國 111 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秉持誠信之精神，迅速之反應，準確之回饋，提供客戶在交期、 

          品質上更完整的服務。 

        2.持續提升新能源、汽車電子、工控等領域中，高競爭優勢之專業 

          製造服務廠價值。 

        3.台灣廠積極於新客戶拓展及量產落地，持續聚焦 IOT&5G 產業趨 

          勢的 Smart Home／Data Center 類產品。蘇州廠新能源、車用及 

          工控行業持續成長。 

    4.落實管理：強化內部控制，職能分工。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以 

                    降低風險及強化成本管控。 

        5.學習與成長：強化產學合作，整合必備技能，管理系統化，建立 

                      知識庫，持續創新。     

  (二)重要產銷政策

        產品、客戶、供應商結構優化 

(1)持續提升汽車電子類產品比重，尤其新能源汽車產業三電產品 

   、並佈局開拓海外客戶及市場。 

(2)調整，優化客戶群體，以一線車廠標定未來，在戰略調整的過 

   程中，斷捨離，削減已有非優質標的業務，釋放更多資源，聚 

   焦主要客戶群體和産品。 

(3)策略採購，確保原物料交期與價格，協調執行產銷，以達成保 

   供並降低庫存風險。 

(4)利用 MES 系統建立起規範的生産管理信息平臺，使公司現場控 

   制層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互聯互通，以此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

    (三)研發技術發展 

 1.強化產品工程團隊以滿足複雜工藝之代工服務，以持續提升產能 

   及良率，並節約成本。  

 2.與學術單位和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和產業化合作，以提升本公 

   司的研發技術水準。 

 3.持續進行軟體、發明專利及實用新型專利等專利智慧財產權的申 

   請。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持續拓展車用電子市場，如自動駕駛，車聯網，新能源三電…等。 

    並持續投入自動化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及品質，降低成本，增加競 

    爭力。 

(二)持續提昇製造生產技術，並推動各項系統化改善工作，以追求更高 

    的生產精度和良率，追求零缺點，提供世界級客戶品質保證。 

(三)以開放心態構建超高含金量的供應鏈朋友圈，面對缺晶片的困境， 

    主動走出去，與主要晶片原廠和代理商搭建高效溝通渠道，與客戶 

    ／原廠／代理一起就策略備料達成協議，過程中形成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 

(四)建立 End to End 全方位解決方案，從產品原型合作／代工設計 

    （JDM/ODM）、物料選／買／管控、高品質生產、全方位測試、組裝 

    、配送、到售後服務等，一次服務。 

(五)運用集團資源優勢取得跨區域製造資源，零組件物料供給優勢。 

(六)主動關懷員工、強化員工福利、落實獎懲制度。建立新能源智能產 

    業學院承擔社會責任，培養專業人才、提昇技術與服務，創造有利 

    招工與競爭優勢，持續提升集團品牌影響力。 

四、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的影響 

        展望民國 111 年，新冠病毒不斷變異持續影響各國管制措施。各國 

    央行面對通膨陸續升息及縮表將影響整體金融市場。俄烏戰爭及地緣政 

    治持續影響全球經貿。去年電子元器件及關鍵零組件間供需失衡在疫情 

    及貨運塞港情形尚未解決下，仍將是 EMS 產業即本公司經營上極大的挑 

    戰。 

        在各國提倡永續發展、節能減碳的趨勢下，新能源產業在去年起有 

    明顯成長，未來幾年將是重要發展產業。 

        在面對前述多變挑戰與機會下，本公司將堅定營運方向，並隨時因 

    勢調整策略，持續強化經營體質，建立跨區域服務能力，提昇附加價值 

    ，提供客戶技術服務，積極培育人才，並深化企業社會責任之文化，以 

    達永續發展之目標，並將良好的績效回饋全體股東。最後，敬祝所有股 

    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焦佑衡    總經理：劉貞佑    會計主管：黃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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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²�¢��SY<:;¡ E � � � ������ � �� � �� � � � � ������� � �� � ��
����� � ��¯²¢<:;§¤E � � � ������� � �� � �� � � � � �������� � �� � ��
����� � ��¯²¢��SY<:;¡ E � � � ������ � �� � �� � � � � ���� � �� � ��
����� � HéP�¯%&<:;øE � � � ������� � �� � �� � � � � ������ � �� � ��
����� � ³´%&�52<:;ø�§¡E � � � ������� � �� � �� � � � � ������ � �� � ��
����� � ��52%&<:;§¤E � � � ������� � �� � �� � � � � ������ � �� � ��
����� � 52%&D� � � � ���������� � �� � ��� � � � � ���������� � �� � ���

452%&

���� � ®P�¯%&<:;ø�¡¬E � � � ������ � �� � �� � � � � ������ � �� � ��
���� � ³´%&�452<:;ø�§¡E � � � ������ � �� � �� � � � � ���� � �� � ��
����� � £èïµ�%&<:;ø�§¦E � � � ����� � �� � �� � � � � ������� � �� � ��
���� � %Ï�U4 � � � �������� � �� � �� � � � � ������� � �� � ��
����� � ��452%& � � � ������� � �� � �� � � � � ������ � �� � ��
���� � 452%&D�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m��H � � � ��������� � �� � ��� � � � � ��������� � �� � ���

#H�·

����� � �¸WX¹� � � � �������� � �� � �� � � � � �������� � �� � �
����� � º»�¸ÜÝ � � � ������ � �� � �� � � � � ������ � �� � ��
����� � �pm�0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H�·D� � � � �������� � �� � �� � � � � �������� � �� � �

�¼½¾

����� � Fï½¾�· � � � ������� � �� � �� � � � � ������ � �� � ��
����� � ~Í½¾�· � � � �������� � �� � �� � � � � �������� � �� � ��
���� � $É¿½¾ � � � ������� � �� � ��� � � � � ������ � �� � ���
����� � �¼½¾D�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º»�¸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D� � � � �� �������� � �� � ���� � � � �� ���������� � �� � ����

À: :;SH,÷89�� k�É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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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 � 4 � � 4 � �

����� �ðFÎÏ<:;ø/¡k�
¡ E � � �� ��������� � �� � ���� � � � �� ���������� � �� � ����

���� �ðF©H<:;ø/¦/§
¦/¡¡�¡ E � � � ��������� � �� � ��� � � � � ���������� � �� � ���

���� �ðFÊ� � � � �������� � �� � ��� � � � � �������� � �� � ���

ðFË2<:;§¦/¡¡

�¡ E

����� � ÌíË2 � � � ������� � �� � �� � � � � ������� � �� � ��
����� � ��Ë2 � � � �������� � �� � �� � � � � �������� � �� � �
����� � ýþW�Ë2 � � � �������� � �� � � � � � � �������� � �� � ��
���� � Hé�2Í--s<:

;ø/¤�¡ E � � � ������ � �� � �� � � � � ����� � �� � ��
����� � ðFË2,� � � � ������� � �� � ��� � � � � �������� � �� � ���

����� �ðF£� � � � �������� � �� � ��� � � � � ������� � �� � ��

ðF�ÎÏ�ÎB<:;¡

¡E

����� � �ÏÎÏ � � � ����� � �� � �� � � � � ������ � �� � ��
����� � ��ÎÏ � � � ������� � �� � �� � � � � ������ � �� � ��
����� � ��-s��. � ��� �������� � �� � �� � � � � ����� � �� � ��
���� � 89©H � ��� �������� � �� � �� � � ��� �������� � �� � ��
����� � ðF�ÎÏ�ÎB

,� � � � ������ � �� � �� � � � � ������ � �� � ��

����� �¯Ó£� � � � �������� � �� � ��� � � � � �������� � �� � ��

���� �P�¯Ë2<:;ø�¡¬E � � � �������� � �� � �� � � � � ������ � �� � ��

����� �H�h£�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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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û�-s � ���� ��������� � ���� ���� � � ���� �������� � �� � ��
����� � èïµ��Õ h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À.:/?É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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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h��+,-

.<¯À£�E � ��� �������� � ���� ���� � � � � ������� � �� � ��

���� �H�h+,-.D� � � �� ������� � �� � ��� � � � �� ������� � �� � ��

É�½¾<:;¡øE

���� � f� � H � � �� ����� � � � � � �� �����
���� � Ú Û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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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h
ðFà2 3456

������� � H�h¯Ó£� � � � �� �������� � � � �� ��������
������� � Î.Ë-�@

������� � Hé�2Í--s � � � � ������ � � � � �����
������� � áâË2 � � � � �������� � � � � ��������
������� � ãíË2 � � � � ������ � � � � �����
������� � 89©H � � � � ������ � � � � ������
������� � �ÏÎÏ � � ��� ������� � � ��� ��������
������� � ��ÎÏ � � ��� �������� � � ��� ��������
������ � éÉ°2$/©ª�T«£-s

<�.E � � � � ����� � � ��� �������
������� � éÉI20#$�. � � ��� ��� � � � � ��
������� � %�ä��åæ-s<çè�.E� � � � ������� � � ��� ���������
������� � �ª-.��_���6 4�

#$£�. � � � � �� � � ��� ����
������� � ��Ø×£�. � � ��� �������� � � ��� �������
������� � Ææêë4 � � � � �� � � � � ����
������ ðF #$�%& £12�

������� � ¯Î¸� � � ��� ��������� � � ��� ���������
������ � ¯Î�¢ � � ��� ���������� � � ��� ����������
������� � ¯Î�¢��SY � � ��� ��������� � � � � ������
������� � ��¯Î¢ � � � � ���� � � ��� ������
������� � ��¯Î¢��S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 � ��� �������� � � ��� ���������
������� � ��452#$ � � � � ������ � � � � ������
������� � ¯²¸� � � � � ������� � � � � ��������
������ � ¯²�¢ � � � � ������� � � ��� �������
������� � ¯²�¢��SY � � ��� ������ � � ��� �������
������� � ��¯²¢� � � � � ������� � � ��� �������
������� � ��¯²¢��SY � � � � ���� � � � � ���
������� � ��52%& � � � � ������� � � � � ������
������� � ��452%& � � ��� ����� � � � � ����
������� � ð�$Ä 3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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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h
������� � Î² �Ï � � ���� �������� � � ���� ��������
������ � Î² P�¯ � � ��� ��������� � � ��� ���������
����� � ðFà2 £345Ï � � � � �������� � � � � �������

¨#à2 3456

������� � Bî�ª-.��_���6 4�

#$ � � � � �� � � � � �����
������� � ßí°2$/©ª�T« � � ��� ���������� � � ��� ����������
������� � éÉ°2$/©ª�T«�¢ � � � � ���� � � � � ������
������ � Î� �Ï � � � � ������ � � � � ������
������� � Î� �� � � � � ������ � � � � ������
������ � ßíº¨#$ � � ��� �������� � � ��� ��������
������� � %B�U4�ï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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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以隆會計 

師及姚勝雄會計師查核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 

況。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二百一十 

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碧蘭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26    日 



附 件 四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地區投資情形

                                                             111 年 3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註一：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於一○二年九月增資美金 40 萬元，另於一○三年分別於 

      五月、九月及十二月增資美金 160 萬元、美金 150 萬元及美金 150 萬元，於一○ 

      四年十月增資美金 300 萬元，於一○五年七月增資美金 300 萬元，於一○六年分 

      別於二月、九月、十月、十二月增資美金 300 萬元、美金 100 萬元、美金 200 萬 

      元及美金 220 萬元，於一○八年四月增資美金 300 萬元，截至一一一年三月底止 

      ，總投資金額為美金 3,850 萬元。 

大陸公司名稱 出資額 持股%
主要營業 
或生產項目 

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1,233,562 

(註一) 
100 資訊電子產品主板之製造、組裝及銷售



附 件 五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公司股份執行情形

次       數 第六次 

董事會決議屆期 
109 年 01 月 20 日 

第 11 屆第 14 次董事會 

買  回  目  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  回  期  間 109.01.21~109.03.20 

實 際 買 回 期 間 109.01.30~109.03.13 

買 回 區 間 價 格 每股新台幣 15 元~24 元 

買 回 股 份 種 類      普  通  股 

己買回股 

份數量 

預        計 1,000,000 股 

實        際 1,0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總金額 NTD$15,891,000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15.89 

未能全數買回原因 不適用 

執 

行 

情 

形 

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 
109 年 3月 20 日之 

金管證交字第 1090334964 號 

已轉讓員工或辦理註銷股份 0 股 

尚未辦理註銷或轉讓股份 1,000,000 股 

已辦理轉讓員工或註銷日期 尚未辦理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次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111.4.26 修定

第一條  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 

 之二第一項第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 

 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有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以下稱庫 

 藏股）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轉讓股份予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 

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轉讓股份之種類、權利內容及權利受限情形 

 本公司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 

法另有規定者外，與其它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轉讓期間 

 本公司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 

，一次或分次轉讓予員工。各次轉讓作業之員工認股繳款期間及相 

關事宜，授權董事長另行訂定。 

第四條 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數 

 一、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員工，得享有認購庫藏股之權利。本辦 

法所稱之員工，係以本公司正式編制內之全職員工以及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海內外子 

公司全職員工為限。 

 二、員工得認購之股數將參酌員工職等、服務年資、工作績效、整 

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 

第五條 轉讓之程序 

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庫藏股。 

        (二)有關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利 

內容等作業事項，由本公司管理單位依第四條規定擬具提案， 

  就符合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範之經理人呈送薪資 

  報酬委員會審核，實際具體認購資格及認購數量由董事會決議 

  ，不得授權董事長決定。 

        (三)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不 

  足之餘額得由董事長另洽其他員工認購之。 

        (四)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六條 約定之每股轉讓價格及轉讓價格之調整 

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

採無條件進位法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惟在轉讓前，如遇有本公

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時，轉讓價格得按發行股份增減

比率調整之。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換價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公司買回股份執行完畢時之 

 普通股股份總數÷公司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七條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 

 其餘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第八條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利義務事項 

 依本辦法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其所發生之相關稅捐及費用依轉讓 

 當時之法令及公司相關作業辦理。另如遇法令更新，則授權董事會 

 從優適用之。 

第九條 其他事項 

 本公司為轉讓股份予員工所買回之庫藏股，應自買回之日起三年內 

 全數轉讓，逾期未轉讓部份，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 

 銷除股份變更登記。 

第十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日後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 

        定變更或基於客觀環境變動時，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或得由董事 

        長先行核決或執行相關修訂事宜後，提報董事會。 

第十一條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附 件 六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一覽表
111 年 4 月 12 日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有比率

董事長 焦佑衡 169,000 0.14% 

董 事 彭朋煌 5,003,000 4.13% 

董 事 劉明雄 0 0.00% 

董 事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郁盛
33,270,949 27.44% 

獨立董事 陳惠周 0 0.00% 

獨立董事 張碧蘭 0 0.00% 

獨立董事 朱文元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38,442,949 31.71% 



附 件 七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111 年 4月 26 日修訂 

第一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乙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財務部。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

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

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五條：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並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內或便於董事

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

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 

        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

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



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

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

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九條：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

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第十條：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 

          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 

    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 

    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

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 

          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

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 

          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三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 

          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 

          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  

第十四條：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 

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

應具董事身份。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五條：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 

          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 

          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 

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 (或年次) 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 

    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 

    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

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

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

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內容或事項如下: 

(一)視公司資金需要，全權處理與各往來金融機構貸款額度、條件等相關事 

    宜並將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 

(二)子公司董事及代表人之選派。 

(三)本公司組織調整及組織規程之修訂。 

(四)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百分之百以上之子公司，得先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伍仟萬元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第十八條：本議事規範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 

第十九條：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 

第二十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 件 八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2020 年 04 月 27 日第 11 屆第 16 次董事會核定通過

2022 年 01 月 14 日第 12 屆第 4 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

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及

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積極實踐永續發展，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並透過企業

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永續發展為

本之競爭優勢。

第三條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應注意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同時，重視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活動。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永續發展之實踐，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落實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第五條

本公司參考國內外永續議題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身及其集團企

業整體營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

體推動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股東提出涉及永續發展之相關議案時，公司董事會得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

第二章 落實公司治理

第六條

本公司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訂

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建置有效之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以健全公司治理。



第七條

本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企業實踐永續發展，並隨時檢討其實施

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永續發展政策之落實。

董事會於公司推動永續發展目標時，應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事項：

一、提出永續發展使命或願景，制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二、將永續發展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永續發展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本公司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環境及社會議題，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

並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其作業處理流程及各相關負責之人員皆具體明確界定。

第八條

本公司不定期舉辦推動永續發展之教育訓練，包括宣導前條第二項等事項。

第九條

本公司為健全永續發展之管理，指定權責單位負責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訂有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目標及利害關係人利

益。本公司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必要時得與永續發展政策結合，並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

懲戒制度。

第十條

本公司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透過適當溝通方式，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其所關切

之重要永續發展議題。

第三章 發展永續環境

第十一條

本公司切實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參考相關之國際準則，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

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致力於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第十二條

本公司致力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

續利用。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訂有環境管理制度，該制度包括下列項目：

一、收集與評估營運活動對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之充分且及時之資訊。

二、建立可衡量之環境永續目標，並定期檢討其發展之持續性及相關性。

三、訂定具體計畫或行動方案等執行措施，定期檢討其運行之成效。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有環境管理單位及人員，負責擬訂、推動及維護相關環境管理制度及具體行動

方案，並定期舉辦環境教育課程。

第十五條

本公司不定期評估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響，且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依下列原

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

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第十六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並訂定相關管理措施。

本公司設置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與土地；並盡最大努力

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且評估採行最適之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措施。

第十七條

本公司於必要時評估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相關之因應

措施。

本公司參考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必要時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予以揭露，其範

疇宜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輸入電力、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者。

三、其他間接排放：公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來自於其他公司所

擁有或控制之排放源。

本公司於必要時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

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政策，及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規劃

中，且據以推動，以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第四章 維護社會公益

第十八條

本公司恪遵相關法規規定，及遵循國際人權公約，如性別平等、工作權及禁止歧視等權

利。

本公司為履行保障人權之責任，得制定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序，其包括：



一、提出企業之人權政策或聲明。

二、評估公司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對人權之影響，並訂定相應之處理程序。

三、定期檢討企業人權政策或聲明之實效。

四、涉及人權侵害時，應揭露對所涉利害關係人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恪遵國際公認之勞動人權，如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

、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僱傭與就業歧視等，並確認人力資源運用政策無性別

、種族、社經階級、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以落實就業、雇用條件、薪酬

、福利、訓練、考評與升遷機會之平等及公允。

對於危害勞工權益之情事，本公司設有有效及適當之申訴機制，且確保申訴過程之平等

、透明，對員工之申訴皆予以妥適之回應。

第十九條

本公司不定期提供員工資訊，使其了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律及其所享有之權利。

第二十條

本公司積極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要之健康與急救設施，並致力

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上災害。

本公司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本公司備有合理的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績效或成

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以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設有與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有獲

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本公司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行使協商之權力，並提供員工必要之資訊與硬體設施

，以促進雇主與員工及員工代表間之協商與合作。

本公司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對產品或服務所面對之客戶或消費者，以公平合理之方式對待，其方式包括訂約

公平誠信、注意與忠實義務、廣告招攬真實、商品或服務適合度、告知與揭露、酬金與

業績衡平、申訴保障、業務人員專業性等原則，並訂定相關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負責並重視行銷倫理。其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流程，皆

確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透明性及安全性，且制定及公開消費者權益政策，並落實於營運

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

與安全、客戶隱私、行銷及標示，皆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不得有欺騙、誤導、詐

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不定期評估並管理可能造成營運中斷之各種風險，降低其對於消費者與社會造成

之衝擊。

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公平、即時處理消費者之申訴

，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者之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

人資料。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不定期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供應商合作，共

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訂有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

相關規範，於商業往來之前，先行評估供應商是否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避免與企

業之社會責任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商簽訂契約時，其內容包含遵守雙方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供應商

如涉及違反政策，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響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

契約之條款。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不定期評估公司經營對社區之影響，並適當聘用公司營運所在地之人力，以增進

社區認同。

本公司不定期經由股權投資、商業活動、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務等，

將資源投入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之組織，或參與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

民組織、慈善公益團體及政府機構之相關活動，以促進社區發展。

第五章 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且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

可靠性之永續發展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揭露永續發展之相關資訊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發展之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生

之風險與影響。

三、公司為永續發展所擬定之推動目標、措施及實施績效。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五、主要供應商對環境與社會重大議題之管理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六、其他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於編製永續報告書時，採用國際上廣泛認可之準則或指引，以揭露推動永續發展

情形，必要時應取得第三方確信或保證，以提高資訊可靠性。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一、實施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三、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經濟發展之執行績效與

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外永續發展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遷，據以檢討並改進公

司所建置之永續發展制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展成效。

第三十一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 件 九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民國 111 年 4 月 26 日修訂 

第一條、目的：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並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依證券主管機關的「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本行為守則，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之。 

第二條、公司治理之原則： 

    本公司建立公司治理制度，除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暨與證券主管機關所簽訂 

    之契約及相關規範事項外，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 

二、保障股東權益。 

三、強化董事會職能。 

四、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 

五、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六、提昇資訊透明度。 

第三條、權責: 

財務部：負責本程序之制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 

        作業及執行。 

稽核室：負責本程序所述相關事項之查核與監督，並視需要向董事會提出報告。 

第四條、參考資料： 

    4.1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金融監督委員會證期貨局法律查詢網站) 

第五條、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考量本公司及其子公 

    司整體之營運活動，設計並確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度，且應隨時檢討，以因應公司 

    內外在環境之變遷，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已選任獨立董事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或修正應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除應確實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評估作業外，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應至少每 

    年檢討各部門自行評估結果及按季檢核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審計委員會並應關注 

    及監督之。本公司宜建立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溝通管道與機 

    制。審計委員會就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檢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員溝通，並應作成紀 

    錄，追蹤及落實改善，並提董事會與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管理階層應重視內部稽核單位與人員，賦予充分權限，促其確實檢查、評估 

    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率，以確保該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並協助 

    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進而落實公司治理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宜提報董事會。 

    為落實內部控制制度，強化內部稽核人員代理人專業能力，以提昇及維持稽核品質 



    及執行效果，本公司應設置內部稽核人員之職務代理人。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一條第六項有關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 

    條件、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於前項職務代理人準用之。 

第五條之一、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之人員 

    本公司宜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及管理需要，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 

    ，並應依主管機關、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指定公司治理主管一名，為負責公司治理 

    相關事務之最高主管，其應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 

    機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 

    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 

    前項公司治理相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三、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四、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五、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六、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等。     

第六條、保障股東權益為最大目標 

    本公司執行公司治理制度應以保障股東權益為最大目標，並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本公司應建立能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參與及決定等權利之公司 

    治理制度。 

第七條、召集股東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 

    本公司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召集股東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對於 

    應經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須按議事規則確實執行。上市上櫃公司之股東會決議內 

    容，應符合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 

第八條、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訂定股東提名董事及股東會提案之原 

    則及作業流程，並對股東依法提出之議案為妥適處理；股東會開會應安排便利之開 

    會地點並宜輔以視訊為之、預留充足之時間及派任適足適任人員辦理報到程序，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並應就各議題之 

    進行酌予合理之討論時間，及給予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董事、至少一席 

    獨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 

    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第九條、應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 

    本公司應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並宜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或聘用專業股務人員 

    辦理股東會事務，使股東會在合法、有效、安全之前提下召開。公司應透過各種方 

    式及途徑，並充分採用科技化之訊息揭露與投票方式，藉以提高股東出席股東會之 

    比率，暨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會行使其股東權。公司宜避免於股東會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公司宜安排股東就股東會議案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 

 申報系統。 

 公司如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予股東時，不得有差別待遇或歧視之情形。 

第十條、股東會議事錄 

    本公司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於股東會議事錄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 

    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董事之選舉，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當選董事之當選權數。 

    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妥善保存，公司設有網站者宜充分揭露。 

第十一條、股東會主席應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定議事規則 

    股東會主席應充分知悉及遵守公司所訂議事規則，並維持議程順暢，不得恣意宣布 

    散會。 

    為保障多數股東權益，遇有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之情事者，董事會其他成員 

    宜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為主席 

    ，繼續開會。 

第十二條、股東應有分享公司盈餘之權利 

    股東應有分享公司盈餘之權利。為確保股東之投資權益，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四條之規定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審計委員會之報告，並決議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股東會執行前揭查核時，得選任檢查人為之。 

    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公司之董事會或經理人對於前二項檢查人之查核作業應充分配合，不得有妨礙、拒 

    絕或規避行為。 

第十三條、重大財務業務行為應經股東會通過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通過，以維護股東權益。 

    公司發生併購或公開收購事項時，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應注意併購或公開 

    收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及嗣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 

    性。 

    公司處理前項相關事宜之人員，應注意利益衝突及迴避情事。 

第十四條、公司宜有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 

    為確保股東權益，公司宜有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疑義及糾紛事項。 

    公司之股東會、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公司章程，或其董事、經理人執行職務時違 

    反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規定，致股東權益受損者，公司對於股東依法提起訴訟情事， 

    應妥適處理。 

    公司宜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妥善處理前二項事宜，留存書面紀錄備查，並納入內部控 

    制制度控管。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會有責任建立與股東之互動機制 

    本公司之董事會有責任建立與股東之互動機制，以增進雙方對於公司目標發展之共 

    同瞭解。 

第十四條之二、以有效率之方式與股東溝通聯繫，並取得支持 

    本公司之董事會除透過股東會與股東溝通，鼓勵股東參與股東會外，並以有效率之 

    方式與股東聯繫，與經理人、獨立董事共同瞭解股東之意見及關注之議題，明確解 

    釋公司之政策，以取得股東支持。 

第十五條、建立防火牆 

    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目標與權責應予明確化，並確實執行 

    風險評估及建立適當之防火牆。 

第十六條、經理人不應與關係企業之經理人互為兼任 

    公司之經理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應與關係企業之經理人互為兼任。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其許可。 

第十七條、建立健全之財務、業務及會計管理制度 

    公司應按照相關法令規範建立健全之財務、業務及會計之管理目標與制度，並應與 

    其關係企業就主要往來銀行、客戶及供應商妥適執行綜合之風險評估，實施必要之 

    控管機制，以降低信用風險。 

第十八條、公司與其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  

    公司與其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 

    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並杜絕非 

    常規交易情事。 

    公司與關係人及其股東間之交易或簽約事項，亦應依照前項原則辦理，並嚴禁利益 

    輸送情事。 

第十九條、對公司具控制能力之法人股東，應遵守之事項 

    對公司具控制能力之法人股東，應遵守下列事項： 

    19.1、對其他股東應負有誠信義務，不得直接或間接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 

          不利益之經營。 

    19.2、其代表人應遵循公司所訂定行使權利及參與議決之相關規範，於參加股東會 

          時，本於誠信原則及所有股東最大利益，行使其投票權，並能善盡董事之忠 

          實與注意義務。 

    19.3、對公司董事之提名，應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不得逾越股東會 

          、董事會之職權範圍。 

    19.4、不得不當干預公司決策或妨礙經營活動。 

    19.5、不得以壟斷採購或封閉銷售管道等不公平競爭之方式限制或妨礙公司之生產 

          經營。 

    19.6、對於因其當選董事而指派之法人代表，應符合公司所需之專業資格，不宜任 

          意改派。 



第二十條、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公司應隨時掌握持有股份比例較大以及可以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 

    最終控制者名單。 

    公司應定期揭露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有關質押、增加或減少公司股份，或 

    發生其他可能引起股份變動之重要事項，俾其他股東進行監督。 

    第一項所稱主要股東，係指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 

    但公司得依其實際控制公司之持股情形，訂定較低之股份比例。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 

    公司之董事會應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理階層、對公司及股東負責，其公司治理制 

    度之各項作業與安排，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 

    職權。 

    公司之董事會結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 

    需要，決定五人以上之適當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 

        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 

    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二十二條、公司應制定公平、公正、公開之董事選任程 

    公司應依保障股東權益、公平對待股東原則，制定公平、公正、公開之董事選任程 

    序，鼓勵股東參與，並應依公司法之規定採用累積投票制度以充分反應股東意見。 

    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公司董事會之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符合法令規定，各董事股份轉讓之限制、質 



    權之設定或解除及變動情形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資訊並應充分揭露。 

第二十三條、章程中載明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事  

    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於章程中載明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審慎評 

    估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並依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公司董事會對功能性委員會、董事長及總經理之授權及職責應明確劃分 

    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職責應明確劃分。 

    董事長及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不宜由同一人擔任。如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同一人或互 

    為配偶或一等親屬擔任，則宜增加獨立董事席次。有設置功能性委員會必要者，應 

    明確賦予其職責。 

第二十五條、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公司應依章程規定設置三人以上之獨立董事，且不宜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應予限制，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不宜 

    同時擔任超過五家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且於執行業務範圍 

    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與他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有互相提名另一方之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為獨立董事候選人者，公司應於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時揭 

    露之，並說明該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適任性。如當選為獨立董事者，應揭露其當選 

    權數。 

    前項所稱集團企業與組織，其適用範圍及於公司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得轉換其身分。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公司如有設置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 

    務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等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事項 

    本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將下列事項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26.1、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6.2、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26.3、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26.4、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26.5、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26.6、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6.7、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26.8、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26.9、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七條、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 

    公司應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及賦予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公司或董事會其 

    他成員，不得限制或妨礙獨立董事執行職務。 

    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明訂董事之酬金，董事之酬金應充分反映個人表現及公司長 

    期經營績效，並應綜合考量公司經營風險。對於獨立董事得酌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 

    合理酬金。 

第二十八條、設置功能性委員會 

    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考量公司規模及董事會人數，設置 

    審計、薪資報酬、提名、風險管理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並得基於企業社會責 

    任與永續經營之理念，設置環保、企業社會責任或其他委員會，並明定於章程。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但審計委員會依證 

    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第 4項規定行使監察人職權者，不在此限。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規程，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組織規程之內容應包括委員 

    會之人數、任期、職權事項、議事規則、行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之資源等事項。 

第二十九條、設置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 

    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其他法令及本守則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本守則第二十五條規定： 

    29.1、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9.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29.3、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29.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29.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29.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29.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9.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29.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29.10、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29.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事成員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應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 

    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專業資格、職權之行使、組織規程之訂定及相 

    關事項應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辦法」之規定辦理。 

    薪資報酬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 

    事會討論： 

    (一)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 

    (二)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與 

        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 

    二、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 

    三、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支付時間 

        應考量行業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第三十一條、公司宜設置吹哨者（whistleblower）管道及保護制度  

    公司宜設置匿名之內部吹哨管道，並建立吹哨者保護制度；其受理單位應具有獨立 

    性，對吹哨者提供之檔案予以加密保護，妥適限制存取權限，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 

    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第三十二條、強化及提升財務報告品質 

    為提升財務報告品質，上市上櫃公司應設置會計主管之職務代理人。 

    前項會計主管之代理人應比照會計主管每年持續進修，以強化會計主管代理人專業 

    能力。 

    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會計人員每年亦應進修專業相關課程六小時以上，其進修方式得 

    參加公司內部教育訓練或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所舉辦專業課程。 

    公司應選擇專業、負責且具獨立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公司之財務狀況及內部控 

    制實施查核。公司針對會計師於查核過程中適時發現及揭露之異常或缺失事項，及 

    所提具體改善或防弊意見，應確實檢討改進，並宜建立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與簽 

    證會計師之溝通管道或機制，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及納入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公司連續七年未 

    更換會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情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計師之必要 

    ，並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第三十三條、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服務 

    公司宜委任專業適任之律師，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董事會、審計 



    委員會及管理階層提昇其法律素養，避免公司及相關人員觸犯法令，促使公司治理 

    作業在相關法律架構及法定程序下運作。 

    遇有董事或管理階層依法執行業務涉有訴訟或與股東之間發生糾紛情事者，公司應 

    視狀況委請律師予以協助。 

    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得代表公司委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就行使 

    職權有關之事項為必要之查核或提供諮詢，其費用由公司負擔之。 

第三十四條、董事會之召集 

    公司董事會應每季至少召開一次，遇有緊急情事時並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 

    ，應載明召集事由，於 7 日前通知各董事，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 

    一併寄送。會議資料如有不足，董事有權請求補足或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公司應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 

    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辦理。 

第三十五條、董事應秉持高度之自律 

    董事應秉持高度之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自行迴避事項，應明訂於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三十六、獨立董事與董事會 

    公司之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 

    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 

    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二小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如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董事會進行中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席會議，報告目 

    前公司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 

    人士列席會議，以協助董事瞭解公司現況，作出適當決議，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 

第三十七條、董事會的議事錄 

    公司董事會之議事人員應確實依相關規定詳實記錄會議報告及各議案之議事摘要、 

    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會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在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 

    善保存。 

    議事錄之製作、分發及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 

    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經表示異議之董事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賠償之責任。     

第三十八條、應提董事會討論之事項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經理人之績效考核及酬金標準。 

    七、董事之酬金結構與制度。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十、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 

        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除前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 

    ，授權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層級、內容或事項應具體明確，不得概括授權。     

第三十九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或人員，要求依計畫時程 

    及目標執行，同時列入追蹤管理，確實考核其執行情形。 

    董事會應充分掌握執行進度，並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俾董事會之經營決策得以落 

    實。 

第四十條、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 

    度行使職權，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 

    項外，應確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 

    董事會決議涉及公司之經營發展與重大決策方向者，須審慎考量，並不得影響公司 



    治理之推動與運作。 

    獨立董事應按照相關法令及公司章程之要求執行職務，以維護公司及股東權益。 

    公司宜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除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 

    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同儕評鑑外、亦得委任外部專業機構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 

    評估；對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 

    求訂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同儕）績效之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當 

    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六、內部控制。 

    公司宜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 

    考。 

第四十一條、建立管理階層之繼任計畫 

    公司宜建立管理階層之繼任計畫，並由董事會定期評估該計畫之發展與執行，以確 

    保永續經營。 

第四十一條之一、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董事會對上市上櫃公司智慧財產之經營方向與績效，宜就下列構面進行評估與監督 

    ，以確保公司以「計劃、執行、檢查與行動」之管理循環，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 

    一、制訂與營運策略有關連之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與制度。 

    二、依規模、型態，建立、實施、維持其智慧財產取得、保護、維護與運用管理制 

        度。 

    三、決定及提供足以有效實施與維持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所需之資源。 

    四、觀測內外部有關智慧財產管理之風險或機會並採取因應措施。 

    五、規劃及實施持續改善機制，以確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作與成效符合公司預期 

        。 

第四十二條、股東或獨立董事請求通知董事會停止其執行決議行為事項 

    董事會決議如違反法令、公司章程，經繼續一年以上持股之股東或獨立董事請求通 

    知董事會停止其執行決議行為事項者，董事會成員應儘速妥適處理或停止執行相關 



    決議。 

    董事會成員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並立即向審計委員 

    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報告。 

第四十三條、董事的責任保險 

    公司應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 

    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 

    費率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第四十四條、董事會成員參加進修課程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所指定機 

    構舉辦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務、商務、會計、法律或企業 

    社會責任等進修課程，並責成各階層員工加強專業及法律知識。 

第四十五條 本條刪除 

第四十六條 本條刪除 

第四十七條 本條刪除 

第四十八條 本條刪除 

第四十九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一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二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三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四條 本條刪除 

第五十五條、公司應與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溝通並維護權益  

    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之利益相關 

    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且宜於公司網站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 

    公司發生管理階層收購時，應注意嗣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應秉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第五十六條、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應提供充足之資訊 

    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應提供充足之資訊，以便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財務狀況 

    ，作出判斷及進行決策。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公司應正面回應，並以勇於負 

    責之態度，讓債權人有適當途徑獲得補償。 

第五十七條、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 

    公司應建立員工溝通管道，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直接進行溝通，適度反映員 

    工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第五十八條、公司之社會責任 

    公司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以及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同時，應關注消費者權益、社 

    區環保及公益等問題，並重視公司之社會責任。 



第五十九條、資訊公開及網路申報系統 

    資訊公開係上市上櫃公司之重要責任，公司應確實依照相關法令、證券交易所或櫃 

    檯買賣中心之規定，忠實履行其義務。公司應建立公開資訊之網路申報作業系統， 

    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並建立發言人制度，以確保可能影響股 

    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    

第六十條、公司應設置發言人 

    為提高重大訊息公開之正確性及時效性，公司應選派全盤瞭解公司各項財務、業務 

    或能協調各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並能單獨代表公司對外發言者，擔任公司發言人及 

    代理發言人。 

    公司應設有一人以上之代理發言人，且任一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發言職 

    務時，應能單獨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但應確認代理順序，以免發生混淆情形。 

    為落實發言人制度，公司應明訂統一發言程序，並要求管理階層與員工保守財務業 

    務機密，不得擅自任意散布訊息。 

    遇有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異動時，應即辦理資訊公開。 

第六十一條、架設公司治理網站 

    公司應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治理資 

    訊，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宜提供英文版財務、公司治理或其他相關資 

    訊。 

    前項網站應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資料應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 

第六十二條、召開法人說明會的方式 

    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之規定辦理，並應以錄音或 

    錄影方式保存。法人說明會之財務、業務資訊應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規定輸 

    入其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並透過公司網站或其他適當管道提供查詢。 

第六十三條、揭露公司治理資訊 

    公司網站應設置專區，揭露下列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並持續更新： 

    一、董事會：如董事會成員簡歷及其權責、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 

    二、功能性委員會：如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簡歷及其權責。 

    三、公司治理相關規章：如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辦法及功能性委員會組織規程等 

        公司治理相關規章。 

    四、與公司治理相關之重要資訊：如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資訊等。 

    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執行情形，採適當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體計畫及 

    措施。 

第六十四條、注意國內外發展 

    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置之公司 

    治理制度，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第六十五條、本辦法由財務部制定，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 件 十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

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

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

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點

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

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

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

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

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點 

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依據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第 1 

項之規定修正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七月五日，第二十六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自股東會決議後生效，修正時

亦同。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七月五日，自股東會決議

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次章程

修正日期。 



附 件 十一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

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

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

點，或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

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

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

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

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

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

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 

三、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

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

到處地點，或其他應注意

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五、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 

    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及視

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憑 

此計算出席股權。本公司 

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 

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 

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

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五、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 

    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憑 

此計算出席股權。本公司 

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 

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 

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 

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出席為股東時 

    ，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 

    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時，應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並以電子檔案

        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

    視訊會議平台。 

    政府或法人出席為股東時

    ，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

    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

    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

    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

    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

        理方式，至少包括下

        列事項:    

        1.發生前開障礙持續

          無法排除致須延期

          或續行會議之時間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及如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之日期。

        2.未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  

        3.召開視訊輔助股東

          會，如無法續行視

          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出

          席股份總數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之股

東股份總數，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

，視為棄權。 

        4.遇有全部議案已宣

          布結果，而未進行

          臨時動議之情形，

          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

        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 

七、股東會之召開地點，應於

    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

    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

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七、股東會之召開地點，應於 

    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 

    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 

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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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 

制。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八、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如

    由董事會召集者，其由董

    事長擔任之，如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其代理方式依公司法第

    二○八條規則辦理；前項

    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

    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

    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

    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者，亦同。董

    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

    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

    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

    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

    ，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

    東會議事錄。如為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 

八、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如 

    由董事會召集者，其由董 

    事長擔任之，如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其代理方式依公司法第 

    二○八條規則辦理；前項 

    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 

    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 

    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 

    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者，亦同。董 

    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 

    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 

    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 

    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 

    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 

    會議事錄。如為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配合本司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修訂。

十、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

    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

    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

    、登記、報到、提問、投

十、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

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

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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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

    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

    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

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

    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

    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

    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

錄影。 

十一、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

      即宣佈開會，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

      （第一次延長時間為二

      十分鐘，第二次延長時

      間為十分鐘）。延後兩

   次仍不足額而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

      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或可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十一、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 

      即宣佈開會，並同時公 

      布無表決權及出席股份 

      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 

      （第一次延長時間為二 

      十分鐘，第二次延長時 

      間為十分鐘）。延後兩 

   次仍不足額而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可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 

      規定辦理「以出席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 

      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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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

      ，應依第五條向本公司

      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

      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做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

      股東會表決。 

      時，主席得將做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 

      股東會表決。 

十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

      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

  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

      ，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

      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

      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

      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

      前，非經決議，主席不

      得逕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

      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

      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

      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

十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 

      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 

      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 

      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 

      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 

      前，非經決議，主席不 

      得逕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 

      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 

      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 

      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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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

      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 

     (略)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 

      ，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 

      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略) 

配合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修訂

。 

十六、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政府或法人

      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

      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

      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

      限，不適用第十三條至

      第十六條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

      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

      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

      知。  

十六、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政府或法人 

      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 

      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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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

        票人員，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

        有股東身份。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

        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

        ，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數，

        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以視訊方式

        參與之股東，於主席

        宣布開會後，應透過

        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

        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

        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

        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後，為一次

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時，已依第六

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欲親自出席實體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

記；逾期撤銷者，僅

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 

二十一、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 

        票人員，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 

        有股東身份。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 

        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 

        ，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數， 

        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未 

        當選董事名單及其獲 

        得之選舉權數。前項 

        選舉事項之選舉票， 

        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 

        ，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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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未撤銷其

        意思表示，並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

        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

        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

        行使表決權。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未

        當選董事名單及其獲

        得之選舉權數。前項

        選舉事項之選舉票，

        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

        ，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 

二十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錄，由主

        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 

二十三、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錄，由主 

        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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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

        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

        計之權數）記載之，

    有選舉董事時，應揭

        露每位候選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其議事錄除依

        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

        外，並應記載股東會

        之開會起迄時間、會

        議之召開方式、主席

        及紀錄之姓名，及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除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外，並應於議事

        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

        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

        施。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 

        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 

        計之權數）記載之， 

    有選舉董事時，應揭 

        露每位候選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二十四、徵求人徵得之股數、

        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

        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出席之股數，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

        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二十四、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 

        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依規定格 

        式編造之統計表，於 

        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 

        揭示。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

        示；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將前述資料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並持續揭露

        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宣布開會時

        ，應將出席股東股份

        總數，揭露於視訊會

        議平台。如開會中另

        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

        ，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

        有屬法令規定、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之重大訊息

        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 

        有屬法令規定、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之重大訊息 

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二十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應於投

        票結束後，即時將各

        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

        舉結果，依規定揭露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應於主席宣布

        散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本條新增)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二十八、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主席及紀錄人

        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

(本條新增)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點，主席並應於開會

        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二十九、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得於會

        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

        測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

        務，以協助處理通訊

        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主席應於宣布

        開會時，另行宣布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

        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情事外，於主席宣布

        散會前，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持續達三十

        分鐘以上時，應於五

        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日期，不適用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

        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

        行會議，未登記以視

        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

(本條新增)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續行會議，已登記

        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並完成報到之股東，

        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者，其於原股東會

        出席之股數、已行使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

        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

        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

        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

        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對已完成投票及

        計票，並宣布表決結

        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

        議案，無須重行討論

        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發生第二項

        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

        ，如扣除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後，出席股份總數

        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

        定定額者，股東會應

        繼續進行，無須依第

        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

        會議之情事，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

        ，惟就該次股東會全

        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延期或續行集會，應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依原股東會

        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

        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

        三條第三項、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

        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條

        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

        間，本公司應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 

三十、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 

(本條新增)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111年3

月7日金管證交

字第1110133385

號函准予備查之

「○○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

增訂之。 

三十一、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

        宜，悉依公司法與相

        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

        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七、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 

        宜，悉依公司法與相 

        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 

        有關規定辦理。 

配合本次增訂條

文，調整條次。

三十二、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二十八、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配合本次增訂條

文，調整條次。



附 件 十二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評估作業(交易價格決 

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第三條 評估作業(交易價格決 

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證券期

貨局111年1月28

日證期(發)字第

11103804655號

函准予備查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參考範

例修訂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 

        交易條件變更時，亦 

        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 

        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或二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以上者，應 

        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 

        不得逾三個月；但如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其嗣後有 

        交易條件變更時，亦 

        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 

        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或二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以上者，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 

        不得逾三個月；但如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具意見書。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 

    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 

    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具意見書。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 

    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 

    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八條 公告及申報標準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第八條 公告及申報標準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略) 
    (七)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證券期

貨局111年1月28

日證期(發)字第

11103804655號

函准予備查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參考範

例修訂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
          用評等低於我國主
          權評等等級之外國
          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外國公 

          債募集發行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 

          ），或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期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回指數 

          投資證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 

        3.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 

          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 

          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 

          託基金，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證券期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理 

    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股東會、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仟 

    萬元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 

        本公司或子公司有第 

    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公 

    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理 

    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仟 

    萬元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 

貨局111年1月28

日證期(發)字第

11103804655號

函准予備查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參考範

例修訂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開發行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公開發行公司 

    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 

    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 

    間交易，不在此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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